附件

上海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达标校和示范校评估指标（2017年修订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A1
组织
管理
(15分)
	B1
目标规划
（3分）
	▲C1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规划
（3分）
	1.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准确，在培养目标中有所体现。
2.学校发展规划中有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3.有心理健康教育学年度或学期工作计划和总结。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校整体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或学校办学的主要特色，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划切实可行。

	
	B2
组织机构
（3分）
	C2教育网络
（3分）
	1.建立由校领导牵头，相关人员组成的领导小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机构健全，职责明确，运行有效。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领导机制健全，定期研讨、有记录。
	1.学校领导小组定期指导、研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检查与评估。
2.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和协作机制。

	
	B3
制度建设
（9分）
	C3管理制度
（3分）
	1.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或保障制度。
2.心理辅导室（中心）的管理制度健全，明确各项工作规程、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
	构建全员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制，在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并在教学实践中充分体现。

	
	
	C4心理危机预警、防范、处置、干预制度
（3分）
	1.学校有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
2.学校有各类心理危机事件预警、处置预案和干预制度。
3.学校有应对心理危机的培训、演练方案。
	1.学生心理健康三级预防网络健全，且有效运作。
2.学校建立了与区县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校内外医疗机构紧密关联的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和转介等有效制度。

	
	
	C5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3分）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规范，个别咨询资料规范完整。
	1.根据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建立相应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且管理规范。
2.定期对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进行分析研究，对学生心理咨询个案有总结和后续跟踪。

	A2
保障
条件
（18分）
	B4
硬件配置
（5分）
	▲C6心理辅导室（中心）
（5分）
	依据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和上海市教委印发的《上海市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心理辅导室装备指导意见（试行）》的标准。
	使用率高，特色鲜明。

	
	B5
经费保障
（3分）
	C7日常运作和活动经费
（3分）
	1.心理健康教育有年度财政经费预算，包括设备添置、培训和活动经费等，能满足日常运作和各类活动需要。
2.有对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活动）的经费支出。
3.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享受班主任的相应待遇。
	1.设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关的专项奖励或研究经费。
2.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享受班主任津贴。

	
	B6
队伍建设
（10分）
	▲C8人员配备
（5分）
	1.小学原则上应配备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中学应配备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
2.超过一定规模，多校区或多学段学校应酌情增加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的配备，保障学生就近就便的获得心理健康教育及服务。
	1.配备专职心理辅导教师。
2.形成以专兼职心理教师为核心，班主任为骨干，全体教师广泛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团队。

	
	
	C9培训与督导
（5分）
	1.专职心理辅导教师每年参加心理辅导与咨询（包括专业伦理、知识和技能、心理辅导活动课）专项培训不低于30学时。
2.专职心理辅导教师每年接受1次以上的个案督导，以及不定期的小组督导等各种形式的专业督导。
3.班主任和全体教师五年接受1次由市、区组织的专题培训。
4.心理辅导教师应积极参加市、区组织的心理教研活动，区级教研活动出勤率不低于90%。专职心理教师每年开展1次以上的区级或校级教学研讨课。

5.学校每学期组织1次以上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1.积极参与市区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工作，在培训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
2.心理教师能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校本培训，教师参与度高，班主任培训专业化水平高。
3.学校为教师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关注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为教师提供心理支持，全体教师心理素质较高，不断提升心育能力。

	A3
教育
实施
（29分）
	B7
课程教学
（8分）
	▲C10心理辅导活动课
（5分）
	1.学校各学段至少有一个年级每班每两周有1节心理辅导活动课，由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执教。
2.使用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审定通过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有学期教学计划、教案，备课、教研、上课等业务活动规范、制度齐全。
	1.学校各学段至少有一个年级每班每周有1节心理辅导活动课。

2.学校心理辅导活动课获得过区级以上奖项。

	
	
	C11班团队会
（3分）
	全校班主任每学期至少有1节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有计划、有活动、有记录。
	班主任心理主题班会或心理教育案例获得区级以上奖励。

	
	B8
实践活动
（6分）
	C12主题教育活动
（3分）
	1.学校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或宣传月（周），有计划、有活动、有记录。
	积极开展校内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生参与度高。

	
	
	C13社团活动
（3分）
	1.学生心理社团每学期有计划、有指导、有活动、有记录。
2.学生心理同伴辅导员有定期培训，有活动、有记录。
	学生心理社团覆盖面广，活动有特色。

	
	B9
心理辅导
（11分）
	C14学生心理辅导
（5分）
	1.学校心理辅导室（中心）每周至少开放5小时，覆盖全体学生。
2.每学年依据学生需要开展个别辅导或小组辅导，小组辅导有方案，心理辅导记录完整，及时归档。

3.有心理辅导成功个案。
	1.个别辅导有较详细规范的个案报告。
2.小组辅导主题广泛，针对性强。

	
	
	C15家庭教育指导
（3分）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有计划、有活动、有记录。
	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形成主题系列。

	
	
	C16危机干预
（3分）
	学校与区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校内外医疗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心理危机预防、辅导转化及转介等系统有效运作。
	学校的心理危机预防或干预有成功经验和案例。

	
	B10
宣传教育
（4分）
	C17宣传活动
（4分）
	1.每学期定期对班主任、全体教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等宣传活动。
2.每学期各年级至少举办1次面向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学习研讨等宣传活动。
3.学校注重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设有悄悄话信箱、电子信箱或心理小报。校园网有心理辅导专栏。
	1.宣传教育工作面向学生、教师、家长等各类对象，理念新、渠道多、效果好。
2.学校积极创设温馨健康的心理环境，校园网站的心理教育内容贴近学生需求，形成有效互动，受到师生认可。

	A4
教育
成效
（38分）
	B11
教育达成度
（8分）
	C18师生反响
（8分）
	1.学校师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知晓度达100%。
2.学生对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1.学校师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群体形象文明、健康。
2.学校师生、生生关系融洽。
3.学校有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反馈机制，且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满意度高。

	
	B12
课题研究
（10分）
	
	
	1.学校有区级以上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题（项目），且作为学校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
2.心理辅导教师参与区级以上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研究。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题成果或论文获市级以上奖项，研究成果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教师知晓度高。

	
	▲B13
品牌特色
（10分）
	
	
	1.学校有心理健康教育品牌项目，总结出具有校本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成功经验和做法。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品牌的知晓度高，同行认可度高，社会声誉好。

	
	▲B14
示范辐射
（10分）
	
	
	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定期为社区、其他学校提供指导服务。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和特色在全国、市、区进行展示或主题研讨。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全国、市、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注：1.按照三级指标进行评分，精确到0.5分；达标校评估指标共有11个二级指标（B1至B11），总分为70分，示范校评估指标共有14个二级指标（B1至B14），总分为100分。
2.达标标准为：总分达60分以上，带“▲”的4个基础性三级指标（C1、C6、C8、C10），每个指标得分率不低于90%，其余每个三级指标得分率不低于60%。
3.示范标准为：示范校在达标校通过的基础上进行评价，示范校评估标准为：总分达85分以上，带“▲”的2个基础性二级指标（B13和B14）得分率不低于70%。
4.因学校原因所引发的心理问题而导致的重大事件且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
5.专职心理辅导教师，简称专职教师，应是具有教师资格的本校在编教师；且一般应有两年班主任（或副班主任）工作经历，原则上须具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初任教师必须具备），应获得中级及以上相应专业资质证书。
兼职心理辅导教师，简称兼职教师，应是具有教师资格的本校在编教师；且一般应有两年班主任（或副班主任）工作经历，原则上须具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初任教师必须具备），应获得初级及以上相应专业资质证书。兼职教师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量不少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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